
新华社北京 3月 5日电 受国务院

委托，财政部 3 月 5 日提请十四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审查《关于 2023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 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如下：

一、2023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

（一）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情况。

2023 年预算执行过程中，经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

在四季度增发国债 10000 亿元，支持地

方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其中 2023 年预算安排 5000 亿元，

其余 5000 亿元结转 2024 年使用，相应

对年初预算安排作了调整。

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6784.37
亿元，为预算的 99.8%，比 2022 年增长

6.4%。其中，税收收入 181129.36 亿元，

增长 8.7%；非税收入 35655.01 亿元，下

降 3.7%。加上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

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16840.68 亿元，收

入总量为 233625.05 亿元。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274573.81 亿元，完成预算

的 98%，增长 5.4%。加上补充中央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2851.24 亿元、结转下年

资金 5000 亿元，支出总量为 282425.05
亿 元 。 收 支 总 量 相 抵 ，赤 字 48800 亿

元，与预算持平。

2.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 央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99565.82
亿元，为预算的 99.4%，增长 4.9%。加上

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1500 亿

元，从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6350 亿元，收入总

量为 107415.82 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 支 出 141164.58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98%，增长 6.5%。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2851.24 亿元、结转下年资

金 5000 亿元，支出总量为 149015.82 亿

元 。 收 支 总 量 相 抵 ，中 央 财 政 赤 字

41600 亿元，与预算持平。

2023 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

量超出年初预算 0.82 亿元以及当年支

出结余 2850.42 亿元（含中央预备费 500
亿 元 ，未 安 排 使 用 ，转 入 当 年 支 出 结

余），全 部 补 充 中 央 预 算 稳 定 调 节 基

金。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资

金补充 74.34 亿元后，2023 年末中央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3981.39 亿元。

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0163.74
亿元，其中，本级收入 117218.55 亿元，

增长 7.8%；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

102945.19 亿元。加上从地方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

经 营 预 算 调 入 资 金 及 使 用 结 转 结 余

8990.68 亿元，收入总量为 229154.42 亿

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6354.42
亿元，增长 5.1%。收支总量相抵，地方

财政赤字 7200 亿元，与预算持平。

（二）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情况。

全 国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70704.85 亿 元 ，为 预 算 的 90.5% ，下 降

9.2% 。 全 国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101338.59 亿元，完成预算的 85.9%，下

降 8.4%。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417.54
亿元，为预算的 106.5%，增长 7.1%。中

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744.42 亿元，

完成预算的 96.7%。

地 方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本 级 收 入

66287.31 亿元，下降 10.1%，主要是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地方政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96487.36 亿 元 ，下 降

8.2%，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下降相应减少支出安排。

（三）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支情况。

全 国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6743.61 亿 元 ，为 预 算 的 125.9% ，增 长

18.4%，主要是地方加大资产处置力度，

一次性产权转让收入增加，地方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增长较多。全国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345.22 亿元，完成

预算的 96.4%，下降 1.5%。

中 央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2263.59 亿 元 ，为 预 算 的 93.9% ，下 降

3.4% 。 中 央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1495.16 亿元，完成预算的 85.5%，下降

12.6%。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4480.02 亿元，增长 33.6%。地方国有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1894.61 亿 元 ，增 长

9.2%。

（四）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

支情况。

全 国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111499.69 亿 元 ，为 预 算 的 102%，增 长

8.8% 。 全 国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99281.2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3%，增

长 9.6%。当年收支结余 12218.4 亿元，

年末滚存结余 128782.72 亿元。

2023 年 末 ，国 债 余 额 300325.5 亿

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限额

308608.35 亿元以内；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 407372.93 亿元，包括一般债务余额

158687.48 亿 元 、专 项 债 务 余 额

248685.45 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

的债务限额 421674.3 亿元以内。

（五）2023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

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

动经济回升向好。

强化创新引领，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升级。

加 强 民 生 保 障 ，切 实 办 好 民 生

实事。

支持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

深 化 管 理 改 革 ，提 升 财 政 治 理

效能。

强 化 财 会 监 督 ，进 一 步 严 肃 财 经

纪律。

二、2024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草案

（一）2024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从财政收入看，宏观调控政策效应

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财

政收入增长奠定了基础。同时，2022 年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一次性垫

高 2023 年基数，将相应下拉 2024 年财

政收入增幅；2023 年年中出台的一些减

税降费政策对 2024 年产生翘尾减收，

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也将减

少财政收入规模。从财政支出看，国

防、科技攻关、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重

点支出刚性增长；弥补养老、教育、医疗

卫生等领域基本民生短板，财政需要继

续加强保障；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兜牢基层

“三保”底线，转移支付需保持一定力

度。总体来看，2024 年财政收支形势依

然严峻，既要看清发展大势，始终坚定

信心，又要把握环境变化，保持清醒头

脑，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二）2024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

的总体要求。

做好 2024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

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按照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

提质增效；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合理把握政策力度，重点支持科技创新

和制造业发展；稳妥安排财政赤字和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持续发挥 2023年

增发国债资金作用，加大财政资金统筹

力度，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集中力量办

大事，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完善预算安排和管理措施，强化绩效结

果应用，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坚持党政机

关过紧日子不动摇，严格控制一般性支

出，合理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兜牢

基层“三保”底线，把财政资金用好、用在

刀刃上，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统筹

把握财政收支政策，做好跨年度预算平

衡；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持续抓好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促进财政健康平

稳可持续运行，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提供有力保障。

2024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

力”，主要是用好财政政策空间，加强财

政资源统筹，组合使用赤字、专项债、超

长期特别国债、税费优惠、财政补助等

多种政策工具，保持适当支出规模，促

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优化政策工具

组合，加大财政支出强度。优化对地方

转移支付，加强地方财力保障。优化税

费政策，提高针对性有效性。

2024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

效”，主要是推进财政管理法治化、科学

化、规范化，把同样的钱花出更大的成

效，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联

动，着力提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落 实 党 政 机 关 要 习 惯 过 紧 日 子 的 要

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绩效管

理。严肃财经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

性。强化政策协同发力。

（三）2024年主要收支政策。

1.支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央财

政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

项资金安排 104亿元。强化对制造业企

业技术改造的资金支持，落实技术改造

相关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深入实施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和首批次重点新材料

应用保险补偿政策。优化产业投资基金

功能，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充

分运用市场化手段，支持集成电路、新一

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加快发展。

加大企业创新发展支持力度。落

实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科技成果转

化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企业更多参与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科技创新专

项担保计划，加大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对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风 险 分 担 和 补 偿 力

度。继续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财政

支持政策，深入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城市试点。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优化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支持国有

企业高质量发展。

2.支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支 持 加 快 建 设 高 质 量 教 育 体 系 。

中央本级教育支出安排 1649 亿元、增

长 5%。强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加快

义 务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发 展 和 城 乡 一 体

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安排 120 亿元，

支 持 改 善 县 域 普 通 高 中 基 本 办 学 条

件。研究建立基于专业大类的职业教

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现代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安排 313 亿元。倾

斜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改革发展。

中央财政安排相关转移支付 404 亿元，

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学生资助补

助经费安排 723 亿元。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央

本 级 科 技 支 出 安 排 3708 亿 元 、增 长

10%。持续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中

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安排 980 亿元、增

长 13.1%。 支 持 实 施 国 家 科 技 重 大 项

目。引导地方探索差异化创新发展路

径，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高地。推

动科技馆免费开放和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实施，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

3.支持扩大国内需求。

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维护

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在财政补助、税

费优惠、政府采购等方面对各类经营主

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建立完善涉企

优惠政策目录清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坚决遏制地方招商引资中违规引税返

税等恶性竞争行为。

促进消费稳定增长。研究鼓励和

引导消费的财税政策，培育壮大文化、

旅游、教育、健康、养老等领域新的消费

增长点。继续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

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等项目，提

升消费服务保障水平。

带动扩大有效投资。合理扩大专

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

围，强化投向领域负面清单管理，严格

把好项目融资收益平衡关，推动做好项

目储备和前期准备。加强 2023 年增发

国债结转资金和 2024 年超长期特别国

债资金使用管理，强化资金分配、下达、

使用等情况监管。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适当降低

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源品进口关税，扩大

优质产品进口。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

资金等，支持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

电商出口。支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

验区提升战略。

4.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中央财政就

业补助资金安排 667 亿元，支持地方提

高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着力做好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加大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力度。支持开

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推动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 30 元，达到每人每年 670 元。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 5 元，达到每人每年 94 元。推动

深 化 以 公 益 性 为 导 向 的 公 立 医 院 改

革。支持加强中医药骨干人才培养、中

医药优势专科建设等。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深入

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城

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 20
元 ，中 央 财 政 相 关 转 移 支 付 增 长

10.6%。推动各地建立完善基本养老服

务经费保障机制。完善生育支持政策，

促进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开展工伤保险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加强分层

分类社会救助保障。

支 持 完 善 现 代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

建设。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支持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改进文化艺术领域专项资金运行

机制，引导创作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做

好奥运会、残奥会备战经费保障。

（下转第十版）

关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

新华社北京 3月 5日电 受国务院

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 月 5 日

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关

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摘要如下：

一、2023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

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

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开

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审查批准的 2023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落实全国人大财政经

济委员会审查意见，顶住外部压力、克

服内部困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调

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

信心、防范化解风险，新冠疫情防控实

现平稳转段、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我

国经济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总体

回升向好，主要发展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全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126.06
万亿元，增长 5.2%；城镇新增就业 1244
万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 0.2%；国

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年末外汇储备规

模为 32379.77 亿美元。

（一）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组合

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一是财政货币政策

协同发力。延续优化完善税费优惠政

策。增发 1 万亿元国债，聚焦灾后恢复

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优先支

持建设需求迫切、投资效果明显的项

目。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8 万

亿元，支持一批补短板、强弱项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先后 2次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2 次下调公开市场操作

和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充分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

工具，加大对支农支小、科技创新、先进

制造、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

二是政策统筹进一步强化。加强新出台

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清理

和废止有悖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规定。

组织开展“十四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

“十四五”规划《纲要》实施实现了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三是经济宣传引导进一

步加强。积极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

加力做好经济形势和政策宣传解读，旗

帜鲜明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二）积极促消费扩投资，内需支撑

作用明显增强。一是消费潜力进一步

释放。出台实施恢复和扩大消费的 20
条政策措施。稳定和扩大汽车、家居、

电子产品等重点消费，推动文化、旅游、

餐饮等生活服务消费加快恢复。全年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达 到 47.15 万 亿

元，增长 7.2%，其中，网上零售额达到

15.43 万亿元，增长 11.0%。二是有效投

资持续发力。加强和改进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管理。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

的行业范围。完善推进有效投资长效

工作机制，“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

程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取

得重大进展。制定出台促进民间投资

的 17 项措施，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新机制。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50.30 万亿元，增长 3.0%。内需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111.4%，其中

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 82.5%。

（三）大力强化创新驱动，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成效明显。一是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新型举国体制不断完善。国家实验

室体系建设有力推进。统筹推进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新建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二

是 重 大 创 新 成 果 不 断 涌 现 。“ 揭 榜 挂

帅”、“赛马”等组织机制进一步完善，取

得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三是企业

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加大。出台强化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实施企业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 增 加

1000 亿元支持企业技术进步专项再贷

款额度，将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工业

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

至 120%，将符合条件行业企业的研发

费用按 100%加计扣除政策作为制度性

安排长期实施。四是人才培养使用体

制机制更加完善。落实关于完善科技

激励机制的意见。出台加强青年科技

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政策措施。实施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全社

会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R&D）经 费 投 入

33278.2 亿元，增长 8.1%，与国内生产总

值之比达到 2.64%。

（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

体经济根基持续巩固壮大。一是传统

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修订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出台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指导意见。滚动实施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出台强化制造

业中试能力支撑行动方案。加快构建

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二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完善支持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新

能源和未来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医药、商业航天和航空等新兴产业加

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9 年

位居全球首位、全年销量占新车销量比

重超过 30%。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未

来产业有序布局。三是数字经济加快

发展。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扎实推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上升。推动平

台企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四是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善。“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主通道加快建设，国家公路网

持续完善，支持中西部地区支线机场和

西部地区枢纽机场建设。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加快构建。

（五）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发展活力

和动力持续释放。一是全国统一大市

场加快建设。出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总体工作方案，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

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开展工程建

设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加

大重点区域营商环境建设力度。二是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启动

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出

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国家发

展改革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建立

部门与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三

是 重 点 领 域 和 关 键 环 节 改 革 深 入 推

进。支持重大改革试点探索创新。深

入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

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

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完善重要资源

价格形成机制。深化数据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组建国家数据局。

（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经

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断增强。一是

高 质 量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取 得 丰 硕 成

果。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形成 458 项合作成果。

中老铁路稳定高效运行，雅万高铁建成

开通。中欧班列稳定畅通运行，全年累

计开行 1.7 万列、运送货物 190 万标箱，

分别增长 6%和 18%。二是外贸外资稳

中提质。出台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海外

仓发展等政策措施，全年货物进出口

41.76 万亿元，增长 0.2%，其中，新车出

口 491 万辆、跃居世界首位，电动汽车、

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近

30%。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632.5 亿

美元。三是开放平台建设全面推进。

推进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在

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高标准国

际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设立新疆

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北京深化国家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四

是国际经贸合作务实开展。与厄瓜多

尔、尼加拉瓜、塞尔维亚签署自贸协定，

与新加坡签署自贸协定进一步升级议

定书。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一是脱贫攻

坚成果不断巩固。进一步健全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加大脱

贫人口就业支持力度。开展消费帮扶

专项活动。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6396 元，实际增长 8.4%。二

是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拓展

农业多种功能，做好“土特产”文章，农

村产业融合扎实推进。促进农民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发展，对农业农村发展的

服务带动效应持续增强。大力发展乡

村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三是乡村建

设和治理提升扎实推进。加快补齐乡

村基础设施短板，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0%。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深 入 实 施 。

加快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八）持续增强区域城乡发展新动

能，发展的协调性稳步提升。一是区域

发展协调性增强。出台支持高标准高质

量建设雄安新区的政策措施，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项目加快在雄安新区落地建

设。制定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的政策措施，长江十年禁渔取得明

显成效。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

对接不断深化，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取得

新突破。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走深

走实，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为突破口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不

断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型开放步

伐加快，“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出口管

理制度试点稳步扩大。黄河流域重点工

程加快实施，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程深

入推进。西部地区产业优化布局和转型

升级统筹推进。东北地区维护国家“五

大安全”能力不断增强。中部地区湘鄂

赣、豫皖等跨省合作扎实推进。东部地

区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海洋经济

加快发展。二是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取得

积极成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科

技创新策源功能持续加强。内陆腹地战

略支撑作用凸显，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产

业布局进一步优化。绿色协调联动发展

格局初步形成，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地

区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跨域合作。三是主

体功能区战略深化落地。全面实施《全

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城市化地区、农

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数量总体

稳定。四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

稳妥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超大特大

城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扎实推进。深入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序培

育现代化都市圈。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县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2023 年末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6.16%，比上年末

提高 0.94个百分点。

（九）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新进展。一是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不断强化。扎实推进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米，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

质 断 面 比 例 为 89.4%、提 升 1.5 个 百 分

点，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取得积极成

效。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完成国土绿化任务 1.26
亿亩。二是碳达峰碳中和积极稳妥推

进。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原

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耗

总量和强度控制。推动能耗双控逐步

转向碳排放双控。三是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步伐加快。出台加快推动制造业

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入实施国

家节水行动，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下降 6.4%。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十）加强经济安全能力建设，安全

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一是粮食安全

保障能力巩固提升。推动出台粮食安

全保障法。出台省级党委和政府落实

耕 地 保 护 和 粮 食 安 全 责 任 制 考 核 办

法。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1.39 万亿斤，连续 9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

以上。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东北黑

土地保护。二是能源资源安全得到有

效保障。稳步推进能源产供储销体系

建设，用能高峰期和重要活动期间能源

供应总体平稳。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和

价格稳定。加快构建大国储备体系。

三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稳

步提升。支持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

础软件等“卡脖子”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扎实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

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稳步推进国家

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

设 。 四 是 数 据 安 全 能 力 建 设 持 续 推

进。促进数据流通交易和开发利用，强

化数据安全治理，新型融合领域安全保

障能力持续提升。五是经济金融重点

领域风险稳步化解。支持地方因城施

策调整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稳妥

处置地方债务风险，分类处置高风险中

小金融机构。六是安全生产和防灾减

灾救灾力度加大。开展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有力应对京津冀

和东北地区严重暴雨洪涝灾害、甘肃临

夏州积石山县地震灾害，保障群众生活

必需品供应，灾后恢复重建、重点防洪

治理工程、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行动

等扎实推进。

（十一）切实办好民生实事，基本民

生保障有力。一是就业优先政策落实

落细。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出台

支持企业稳岗拓岗政策，强化高校毕业

生、退役军人、农民工以及就业困难人

员等就业帮扶。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稳

步提高。健全收入分配政策体系，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1%，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支持浙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三

是健康中国建设扎实推进。支持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县

级医院建设，完善疾控体系，提升公共

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四是社会保障水

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覆盖面稳步

扩大，2023 年末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

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66 亿人、

2.44 亿人、3.02 亿人。五是公共服务体

系持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进一步健全，均等化水平持续提高。发

布新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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